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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垃圾分类是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国家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的关键举措，是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

源化、无害化处置的有效途径，是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的重要体现。我省正值全面推进自贸区（港）建设的重大历

史时期，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对打造生态文明试验区、助力

自贸区（港）建设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部署，

完成《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

于在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通知》

有关要求，参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等

标准，结合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际、处理设施建设及再

生资源回收体系规划布局等情况，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编

制了《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我省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

运输和分类处置，同时适用于相关的规划、建设、监督和管理

活动。主要内容包括：1.总则；2.分类技术体系；3.分类管理

体系。

本指南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组织编制并负责指导实

施。各类生活垃圾的细目种类如有调整，由海南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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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1.1 为加强我省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进一步改善人居

环境和生活品质，全面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和城乡生活垃圾管

理水平，依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参

照《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等标准，结合

我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南。

1.2 本指南适用于我省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分类收

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同时适用于相关的规划、建设、

监督和管理活动。

1.3 各市县应当以政府为责任主体开展相关工作，编制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目标任务、重点项目、测

算及安排专项资金、责任分工及时间节点、保障措施等，并

按照垃圾分类类别、品种、投放、收运、处置等要求制定年

度工作计划并实施。

1.4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应当实行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

理责任人制度，按照不同区域落实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

任人的责任。

1.5 各市县应加快规划布局和建设与前端分类相匹配

的分类收运处理体系；配备满足垃圾分类运输、密封性好、

标志明显的专用收运车辆，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

1.6 我省生活垃圾分类除可参考本指南外，尚应符合国

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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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分类技术体系

2.1 分类标准

2.1.1 分类类别

根据《海南省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结合我省实际情况，

城镇生活垃圾按照以下标准分类：

（一）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张、废塑料、废金属、

废玻璃制品、废织物等适宜回收、可循环利用的生活废弃物；

（二）有害垃圾，主要包括废电池、废灯管、废药品、

废杀虫剂、废温度计、废油漆及其容器等对人体健康或者自

然环境造成直接或者潜在危害的生活废弃物；

（三）厨余垃圾，主要包括家庭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

其他厨余垃圾等易腐烂的、含有机质的生活废弃物；

（四）其他垃圾，是指除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

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按照“因地制宜、简单易行”的原则

对生活垃圾实行简易分类。鼓励农村和偏远地区对厨余垃

圾、枯枝烂叶等实行就地处理，能还林还地的尽量还林还地，

减少垃圾外运量。

生活垃圾具体的细分类标准，将会随着回收利用和处理

处置技术的发展适时调整，不定期更新发布。分类投放管理

责任人可根据需要，对生活垃圾进行细分类。我省生活垃圾

的分类目录可参考表 2-1。

鼓励居民使用生活垃圾分类的相关小程序查询当地的

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和投放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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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生活垃圾分类目录

大类类别 细类类别 物品名称

可回收物

废纸张类
旧书本、报刊杂志、挂历、台历、信封、纸袋、

卷纸芯、纸塑铝复合包装等纸类制品。

废塑料类
塑料收纳箱，塑料瓶、杯，塑料饭盒，塑料玩具，

塑料文件夹、文件盒、塑料模型、塑料挂钩等。

废玻璃制品类

不含其他杂质的玻璃制品，如平板玻璃、调料瓶、

玻璃容器、酒瓶、花瓶、玻璃杯、玻璃饭盒、门

窗玻璃、玻璃工艺品等。

废金属类

易拉罐、金属餐具炊具（碗筷、汤勺、碟子、刀、

锅），金属花架、五金工具（榔头、电钻、卷尺、

锁、钥匙、铰链），美工刀、指甲钳等。

废织物类
床单、枕头，窗帘，纯棉类和涤纶类的衣物，无

纺布及帆布的包和手提袋，皮鞋、毛绒玩具等。

废电器

电子产品类

电冰箱、空调、吸油烟机、洗衣机、除湿机、电

热水器、电风扇、电饭锅、热水器、音箱、打印

机、电视机、电脑、手机、电动牙刷、洁面仪等。

大件垃圾类
沙发、床、床垫、桌凳、茶几、衣柜、书柜、电

视柜、鞋柜、自行车、木材等。

不归入

可回收物

的种类

胶纸、贴纸、沾污的纸张纸盒、尿不湿、妇女卫生用品、厕所用

纸、保鲜膜、塑料吸管、污损塑料袋等，按其他垃圾进行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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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类别 细类类别 物品名称

有害垃圾

废电池类
充电电池、镍镉电池、纽扣电池、铅酸电池、蓄

电池等。

废灯管类 废日光灯管、荧光灯管、节能灯、卤素灯等。

废药品类 弃置和过期药品、药片、胶囊等及其包装。

废化学品类

涂料及其桶、油漆及其桶、杀虫剂、消毒剂、老

鼠药、农药及其包装物、指甲油、摩丝瓶、染发

剂、废机油、废润滑油及其包装物等。

废水银类 水银血压计、水银温度计等。

废胶片

及废相纸类
废 X光片、CT 光片等感光胶片，废相纸底片等。

不归入

有害垃圾

的种类

一次性干电池、LED灯等，作为其他垃圾进行投放。

厨余垃圾

食材废料类

谷物及其加工食品（米面类），肉蛋及其加工食品

（肉类、蛋、动物内脏、腊肉、蛋壳），水产品及

其加工食品（鱼、虾、蟹、鱿鱼），蔬菜（根茎蔬

菜、菌菇），调料酱料、废弃食用油脂等。

剩菜剩饭类
剩菜剩饭，鱼骨等细软骨，茶叶渣、咖啡渣等食

物残渣等。

过期食品类 各式罐头食品，奶粉、糖果、宠物饲料等。

瓜皮果核类
水果果肉，果皮（西瓜皮、桔子皮、苹果皮），水

果茎枝，果核（龙眼核、荔枝核）等。

花卉落叶类 家养绿植、花卉、花瓣、盆栽植物的残枝落叶等。

不归入

厨余垃圾

的种类

动物筒骨、猪羊牛头骨等大块骨头；榴莲壳、椰子壳、核桃壳等

坚果果壳；生蚝壳、螺贝类壳等，作为其他垃圾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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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类别 细类类别 物品名称

其他垃圾

受污染

不宜再生的

纸张类

卫生纸、纸巾、污损纸张纸盒、胶带、污损的保

鲜膜、软吸管、沾污的餐盒等。

不宜再生的

生活用品类

牙膏、浴球等个人洗护用品，面膜、化妆刷、化

妆棉等化妆用品，一次性用品（桌布、餐具、杯

子），妇女卫生用品、尿不湿等。

难以归类和无

利用价值的

物品类

烟蒂、灰土、陶瓷、橡皮泥、动物大骨、贝壳、

宠物毛发、猫砂、宠物粪便、电蚊香片、水果硬

壳等。

装修垃圾
包括混凝土、砂浆、石材、砖瓦、碎马桶、碎石块、石膏等分别

应当装袋收集，投放至指定的投放点。

2.1.2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1）海南省生活垃圾分类标志的样式和颜色应当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的
规定，其中可回收物的标志为蓝色，色标为 PANTONG
647C；有害垃圾的标志为红色，色标为 PANTONG 485C；
厨余垃圾的标志为绿色，色标为 PANTONG 2259C；其他垃
圾的标志为黑色，色标为 PANTONG Black 7C。分类标志应
准确并保持清晰完整。示意图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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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图

垃圾类别 标志 垃圾类别 标志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2）标志的中文应使用黑体字体，英文应使用 Arial字
体。

（3）生活垃圾分类标志可根据实际情况选配使用，选

用的标志应与生活垃圾类别一致。

（4）标志应按照规定的名称、图形符号和颜色使用，

不得在标志中出现其他内容。

（5）标志应满足规范性、系统性、醒目性、清晰性、

协调性和安全性的要求，且不应影响其他公共信息图形标志

的信息传递及设置。

（6）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运输车辆、处理设施上

设置分类标志时，应设置在显著位置。

（7）分类标志的制作材料应选用环保、安全、耐用、

阻燃、防腐蚀、易于维护的材料，在使用期间不应变形和褪

色。如果出现缺失、损坏和材料老化应及时更换，并保持标

志外观的整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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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生活垃圾产生源

结合生活垃圾分类管理需要，按产生的生活垃圾特性划

分为居民区、办公区、公共场所、文教区、医疗机构、餐饮

机构、集贸市场、其他产生源等八类。

（1）居民区产生源包括居民社区以及企事业单位、商

业区内的居民楼等。

（2）办公区产生源包括党政机关，科研、文化、出版、

广播电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各

类企事业单位等用于办公的场所及用房。

（3）公共场所产生源包括道路、公路、铁路沿线、桥

梁、隧道、人行过街通道（桥）、机场、港口、码头、火车

站、长途客运站、公交车站、公园、旅游景区、河流与湖泊

水面等。

（4）文教区产生源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大学及各种

专职培训机构等。

（5）医疗机构产生源包括医院、疗养院、门诊部、诊

所、卫生所（室）以及急救站等。

（6）餐饮行业产生源包括各类集中生产加工和提供餐

饮的场合，包括只提供餐饮的酒楼、饭店、食品店、餐饮店

等，兼有提供餐饮和住宿的宾馆、公寓、酒店等，企事业单

位的食堂等。

（7）集贸市场产生源包括农贸市场、专业市场、农产

品批发市场等经营蔬菜、瓜果、肉禽、水产等零售或批发的

场所。

（8）未列入上述产生源的归类为其他产生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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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分类投放

2.2.1 投放模式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应根据居民的作息时间、

垃圾产生量等合理确定各类垃圾的投放时间和投放地点。厨

余垃圾和其他垃圾可每天定点投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可

集中在双休日或国家法定节假日定时投放。按照居住区、公

共场所、餐饮酒店、医疗机构、学校等不同区域的垃圾种类，

合理确定垃圾投放桶的类别、尺寸、数量、位置，并在投放

点按《生活垃圾分类标志》要求张贴统一的宣传图文标识。

2.2.2 可回收物的投放

生活垃圾产生者宜将可回收物暂存，定期投放至可回收

物收集容器（点）。可回收物宜按照纸类、塑料类、玻璃类、

金属类、织物类、电器电子产品类、大件垃圾等进行细分类。

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尽量保持清洁干燥，避免污染。

（2）废纸及废包装物应折好、压平、捆牢，回收投放

时应避免受到污染。大块纸板、泡沫板等松散大件垃圾，不

宜直接投入可回收物收集容器，应规整后置于投放点或预约

上门收集。

（3）废塑料容器应进行清除残留物、压扁等处理，再

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4）废玻璃容器应进行清除残留物再投放至可回收物

收集容器，并应防止破损；碎玻璃应先用厚纸包裹好，再投

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5）废金属应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金属易拉罐

应进行清除残留物、洗净晾干、踩扁压实等处理，金属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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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应用硬纸包裹捆绑后或将尖锐面钝化后再投放至可回

收物收集容器内。

（6）用于捐赠的旧织物，宜清洗干净，打包后投放至

旧织物回收箱或捐赠点；废织物应捆牢后投放至废织物回收

箱或可回收物收集容器；污损严重的废织物等应投放至其他

垃圾收集容器。

（7）整体性强、不能拆解的木质家具，应按照大件垃

圾投放。大件垃圾应预约可回收物回收经营者进行回收，或

者投放至指定的场所。

（8）体积较小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应当按照可回收物

进行回收，体积较大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按照大件垃圾的管

理要求予以回收。

2.2.3 有害垃圾的投放

有害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有害垃圾投放点

或收集容器：

（1）有害垃圾投放时应保持物品的完整性，并轻投轻

放。

（2）镍镉电池、铅蓄电池等投放时应保持完好，投放

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破损的电池应用透明塑料袋封装后再

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3）废荧光灯管应保持完整、干燥，防止破损，投放

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破碎的灯管应用较厚的纸张包裹并用

胶带缠好，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

（4）弃置药品及药具应保持原包装，并应连同包装一

并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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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废杀虫剂、清洁剂、油漆等均应与原容器一起密

封投放至有害垃圾收集容器。

（6）在公共场所产生有害垃圾且未发现有害垃圾收集

容器时，应携带至有害垃圾投放点妥善投放。

（7）有条件的地区应细化有害垃圾类别和有害垃圾收

集容器种类。

2.2.4 厨余垃圾的投放

厨余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

器：

（1）厨余垃圾沥干水分，存放于家庭可循环利用的收

集容器。

（2）投放时，应将存放于家庭收集容器或不可降解塑

料袋中的厨余垃圾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容器内，并将不可降

解的塑料袋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内。

（3）废餐具、废纸巾、牙签属于其他垃圾，应避免混

到厨余垃圾中。

（4）吃剩的快餐饭菜应沥干水后投放至厨余垃圾收集

容器内，餐盒或包装物应作为其他垃圾投放。鼓励居民将餐

盒清洗干净后投放至可回收物收集容器中。

（5）餐厨垃圾产生单位应设置油水分离装置和餐厨垃

圾收集容器，投放前应对餐厨垃圾进行固液分离和油水分离

处理。

（6）农贸市场内应根据蔬菜瓜果、动物内脏等不同种

类的生鲜垃圾设置单独的投放容器或投放点，投放时应去除

不可降解的塑料袋等包装物。

2.2.5 其他垃圾的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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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垃圾应按照以下要求分类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

器：

（1）对于不能准确判断类别的垃圾，可将其视为其他

垃圾，投放至其他垃圾收集容器内。

（2）陶瓷马桶、陶瓷浴缸、瓷砖，按装修垃圾的投放

方法进行投放。

（3）家庭装修垃圾和生活垃圾应分开收集，装修垃圾

装袋后投放到指定场所。

2.3 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结合投放方案设定本区域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方案，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应当配套分类

收集设施和设备，实行密闭化分类收集，杜绝混收混运。

2.3.1 分类收集点

垃圾收集点应有专人管理，并符合下列要求：

（1）优化布局，合理设置分类收集点，综合考虑垃圾

产生比例、人口数量、运输条件等因素，配备或建设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屋、收集亭，鼓励有条件的办公或生产经营场所、

住宅区，配备可回收物分类柜、小型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等，

并设置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的临时收集堆放点。

（2）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应按常设收集点和资源回收

日收集点设置，常设收集点应配置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两类

收集容器，资源回收日收集点应配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两

类收集容器。收集容器按不同类别的垃圾喷涂颜色、规范标

志、数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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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收集点内的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可采用不同容量的

分类垃圾桶；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收集容器宜采用厢式收集

容器。

（4）垃圾收集点地面应硬化并宜采取排水措施，应定

期清洗，无固定清洗设备的应采用移动式清洗设备，保持地

面干净整洁，无污水积存。

（5）生活垃圾分类管理责任人应公示各类生活垃圾收

集点的位置、收集时间，以及各类生活垃圾的收集类别、运

输车辆、处置单位、收运频率、收运时间和处置去向等信息。

（6）有条件的地区可采用信息化、智能化技术促进生

活垃圾分类收集工作。

（7）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参考见表 2-3 和表 2-4。

表 2-3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附着式标志参考

垃圾类别 标志 垃圾类别 标志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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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印刷式标志参考

垃圾类别 标志 垃圾类别 标志

可回收物

Recyclable

有害垃圾

Hazardous

Waste

厨余垃圾

Food Waste

其他垃圾

Residual Waste

2.3.2 分类收集站

实施生活垃圾分类的区域，应根据《海南省垃圾分类收

集处理标准体系》等相关标准要求设置分类收集站，配套必

要的设施设备进行垃圾分类收集。分类收集站应有专人管

理，并符合下列要求：

（1）收集站的布置应满足运输作业的要求，预留好作

业通道，便于安排垃圾运输路线，且不影响道路交通安全。

（2）收集站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公示分类信息，公示内

容应包括生活垃圾分类类别，分类收集点位置分布、投放要

求、分类收集流程和作业要求，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

（3）收集站应满足垃圾收集容器暂存、收运的周转要

求，并设置相应的标识标线。



- 17 -

（4）收集站应配有固定垃圾清运车辆停车位，满足垃

圾收集作业空间的需求。

（5）密闭的收集站内应设置供电、供水和排污等设施，

做好灭蚊灭蝇措施，满足清洁要求。

（6）开放的收集站内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应加盖

密闭。

（7）收集站应定期清洗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保持

桶具、地面的清洁。

（8）收集站的设置宜符合下列规定：

①封闭的居民区内，宜设置收集站；开放式居民区应按

垃圾产生规模单独或联合设置收集站；

②农贸市场收集站宜设置在交通便利且避开人流密集

的区域；

③学校收集站的设置宜远离学生活动区域；

④医院生活垃圾收集站应与医疗废弃物收集站分别设

置。

（9）可回收物收集站的设置和管理由可回收物回收利

用经营者负责，其经营场所选择和设置应符合再生资源回收

网点布局规划和设置要求，通过预约回收或者在可回收物回

收点定时定点回收等方式提供便民回收服务。

2.3.3 产生源分类收集

城市不同区域场所的垃圾收集点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居民区垃圾收集点及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宜逐步减

少，各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可组合设置收集点，也可单独设

置收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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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贸市场应在市场内设置单独的生鲜垃圾收集站，

收集站内将垃圾进行干湿分离并分类运输至终端处理设施

进行处理，有条件的可设置符合标准的厨余垃圾处理设备等

就地处理设施。集贸市场内的个体经营者应按要求将生活垃

圾分类投放至相应的收集容器。

（3）办公区应合理设置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和其他垃

圾投放点，收集容器应设置于投放方便的区域，有害垃圾收

集点应设置在便于监管的区域；有厨余垃圾产生时，应按照

产生量设置厨余垃圾收集容器。

（4）公共场所应设置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点，收

集点宜设置在道路交叉口、公交车站、休息区等区域，不宜

过密。

（5）医院候诊区、诊疗室和病房宜配置其他垃圾收集

容器，每层门诊楼、住院楼宜配置一个可回收物收集容器。

医院垃圾的分类应区分医疗垃圾与其他生活垃圾，严禁混杂

投放。

（6）学校应按照教学区、食堂、生活区域和公共区域

等不同位置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教学区域内设置可

回收物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食堂内设置可回收物、厨余垃

圾和其他垃圾收集容器；生活区域按居民区的要求设置生活

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操场、广场和道路等公共区域按公共场

所的要求进行设置。有害垃圾的收集应由学校后勤管理部门

根据区域实际情况，设置一个或多个有害垃圾收集点，统一

收集管理。

各类生活垃圾产生源的设桶类别可参考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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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生活垃圾产生源设桶类别

序号 产生源 设桶类别

1 居民区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2 办公区 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3 公共场所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4 文教区 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5 医疗机构 医疗垃圾、可回收物、其他垃圾

6 餐饮机构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7 集贸市场 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8 其他产生源 按照实际需要配备

2.4 分类运输

分类收集的生活垃圾应由相应的运输单位负责分类运

输，严格执行分类收运要求，杜绝“先分后混”、“混装混运”；

运输单位应当根据城市交通状况，科学合理地确定生活垃圾

的运输时间和路线，与其他社会车辆实行错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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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 分类运输要求

（1）垃圾运输应安全、及时、环保、高效，运输过程

中防止造成二次污染。

（2）应按不同的垃圾类别，分别配置相应的作业车辆。

（3）应建立垃圾分类运输档案，记载内容应及时、完

整和准确。

（4）生活垃圾应及时进行收运，防止垃圾分类收集容

器长时间滞留。

（5）有害垃圾的运输应执行危险废物相关管理规定。

（6）大件垃圾、装修垃圾应当单独分类运输。

（7）垃圾运输模式应根据收集站的分布、运输距离和

运输量，并结合地形和路况等因素确定。

（8）垃圾装载时，应规范操作，减少对居民的影响；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时间宜避让道路交通高峰时段，不应影响

居民休息。

（9）垃圾装运量应以车辆的额定荷载和有效容积为限，

严禁超重、超高运输。

（10）在运输过程中应无垃圾扬、散、拖、挂和污水滴

漏现象；运输完成后，运输车辆应至指定地点进行排水，应

对车身、车轮、驾驶室和箱体内部等进行清洗。

（11）收运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作业时应注意作业安

全，并统一着装。

2.4.2 分类运输车辆

（1）生活垃圾运输车辆运行安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GB 7258-201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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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垃圾运输车辆的配置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

活垃圾收集运输技术规程》（CJJ 205-2013）的规定及《生

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的规定。

（3）垃圾分类运输车应优先选用密闭性好、具有防臭

味扩散、防遗撒和防渗滤液滴漏功能、节能环保、标志清晰

的车辆。

（4）垃圾分类运输车应进行定期清洁和维修保护，保

持车容整洁、良好运转，出现损坏或者数量不足的情况，应

当及时维修、更换或者补设。

（5）生活垃圾运输车辆应标识相应运输类别的生活垃

圾标志，并安装定位系统和监控系统，运输途中应保持正常

运行。

（6）厨余垃圾转运车除内部必须加做防腐涂层外，还

应满足密闭性好、装卸方便、便于收集和清洗、自动化程度

高、作业过程密闭，无污水泄露和异味的散发，环保性好等

性能要求。

（7）有害垃圾运输车辆应配备灭火器、防油手套和应

急药箱等应急器材。

（8）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标志参考详见表 2-6。

表 2-6 生活垃圾分类运输车辆标志参考

垃圾类别 标志

可回收物

清运车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601/16/39213425_65905026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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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类别 标志

有害垃圾

清运车

厨余垃圾

清运车

其他垃圾

清运车

2.4.3 分类转运站

（1）转运站应根据垃圾分类的需要进行建设与管理，

既有的转运站应按垃圾分类的要求进行改造，确保分类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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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可以临时暂存，满足生活垃圾分类收运

后的处理要求。

（2）转运站的建设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的规定。

（3）转运站的运行管理应符合《生活垃圾收集转运设

施运行监管标准》（DBJ21-2012）的规定。

（4）垃圾转运站应当建立日常管理制度和管理台账，

按照分类标准和有关要求记录分类垃圾来源、类别、数量、

去向等信息。

2.5 分类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应按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原则，采

用技术先进、成熟可靠的处理工艺技术，提高资源化利用率，

确保无害化处理率。

各市（县）应建立与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相匹配的分类处理系统，已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

类运输的生活垃圾应严格分类处理，避免将已分类的生活垃

圾再次混合处理。

各市（县）应按照城乡同步、区域统筹的要求，加快推

进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项目、危险废物处

置项目、厨余垃圾（含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等终端处

理设施的规划选址和建设，合理规划布局生活垃圾协同处理

综合产业园等项目，优化技术工艺，统筹各类生活垃圾处理。

2.5.1 可回收物的处理

可回收物应当交由资源化利用企业进行回收利用。

2.5.2 有害垃圾的处理

有害垃圾的处理应交给具有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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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采用高温处理、化学分解、安全填埋等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置。

2.5.3 厨余垃圾的处理

厨余垃圾应交给餐厨垃圾处理厂，采用生化技术等方式

进行资源化利用或者无害化处理。

2.5.4 其他垃圾的处理

根据分类后的其他垃圾产生量及其趋势，按照“焚烧为

主、填埋为辅”的原则，将分类后的其他垃圾交由焚烧发电

厂或填埋场无害化处理，同时做好垃圾焚烧飞灰处理处置工

作。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 18485-2014）和现行

行业标准《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 90-2009）

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并按《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

137-2019）通过无害化等级评定。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设施的建设、运营应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生活垃圾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 16889-2008）、《生

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技术规范》（GB 50869 -2013）等标准

规范的要求，并按《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化评价标准》（CJJ/T

107-2005）通过无害化等级评定。

2.5.5 大件垃圾的处理

大件垃圾宜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处理，并符合现行国家标

准《大件垃圾收集和利用技术要求》（GB/T 25175-2010）的

规定：

（1）大件垃圾优先考虑再利用。

https://www.so.com/link?m=a9onigPRRkdUDxyQK7TafRDbYM/cIP/QVQkdwmtnZiz1OSfvXuBdoXfL5Aqqg3YopZQOpfW6xF67IVR5vAb+YZPrWC3+ZQ7g4bv1d/0Ss/oTmn0STeJFVSx1EY8HmFEpwUHopRF63CV0rRXf/dnGbharPCxPwGu5dU7Urs7cttyijrS9TPYCmLNS9+jlYOhYSakYF5dKEHrez4ib9/mBsFJKCDwwEvsM5Doni
https://www.so.com/link?m=abbIv8PbBm9lRhxO1VhGCXsAvrTor+1mKaGED/186/4IGdfpe0wXl2L7yvMpKJmgbJM+N4MwiKfNg6+LpR1fea9gS0XRd6h+hvmHlnty/AWsW1DAbit8vZVhxtEJOWTJYQn+a89NrKoGqYnP2wsR8VR0PQSa+leDa/cmV+bhz3bOVUfYZZpXJuU9zSCgUlGWR/9ubFY6IwvmANMzlPqvZ6FwBZQnS2rXv2oaz
https://www.so.com/link?m=aLzglxoO5VmluGzI/UBlMUevTczYG9pI62Ms3ViadflbyiwOfWAGD3b5XtkwAz0pgPhaJuw8kYLskqz0lGkRXVLhX2hkfVMkOQ4tg3+y0YQs0/SkX+h/E1oL6PIlQZfxbJ642UPMECylGQ3eZkaspkTuJcpvSzQRPPKml1zr3rbf1fANKNv3t0k1vyOq1Ek+cCcd9xXN9wsdhSlenJLkq7TdpOlTLQzPeAojJ
https://www.so.com/link?m=aUgFawyiGHRClHl+ae71H+6xs0gpadhvzrskj2GicfzWZt7bqvqdPeWCnqO2qFlOt63JFoe6bB8UeqheR0SlkvvFYTwWC6TJ+LxRzPpzqa2UB+IczoiRi549hoZEf5DDUcgsK+XoOtwPPwy9bEnUNxFwtdf70lENZN81tsAcnfsVj8u1t8Ws/A1WGz4iP4xHtOn96hImF0PuWFSgCwGEk1S6eVEA1vOBksCVJ
https://www.so.com/link?m=acLN5404cY92rhuQMtTSzGL0ihdOgikE+F624t6lcScg9rqO4H/6oqPHfDdGYYCG/VA595TDa9MFFKG/E625cZawY/Rt+xrXeAnLAIXGXA9+PcLYsPYk6zBSAHM2w0ytokM8xZPc7fcWu8N5GqyZqI/WeHvb8u8PWi2D6p4GTHx4iUVBlEb+Q8owebWCKCz2eDH/fBGP9Qra+LpQ4AOxoIzJc3KB8/y5ggN97
https://www.so.com/link?m=a+CZqUQyVdxys0TJpCXpuQ19BexUr4NOXcWXmWEwRmdC6SZB+w5AhY1AFP2A00jVU5nWUlvmGqTJ2srY+bB9lUUhcWgsV7ld/ak99liOAMe8leUuR3WhfpCnIn5c0WhcyykLv/p1nmlFAz/B36MJT//os1Gwb/mWN8actDv1oi0Pilj7FYNhokk0WaW2FA6dXvJTHtg28Vx0aGde6coRYnRQfGBcQDT/E/Kt6
https://www.so.com/link?m=algrXOm6YQP39k9vTVy27RH5Q2X2NZMRc1W3i6cHY13H3qMRLNdy4gdE69LOPmI1fJLcG9/+IUQu7f6tG90G4RQcIu7LoJCXHrYyZB9FoZw+QKKnuzK4Zgdlf7diqr5aovmXk9NGovweVc586/EULjpe+rPkRVNsG6Rv3jr/NniSfJ5fzjbWBVYr/O9ccOrPunfPU7OOlkROh0P6VId0n3XP3bJnhCM2bwA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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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无法再利用的应进行拆解，预先拆除有毒有害的

材料和零部件，并按种类分类贮存和处理。

（3）拆解后剩余的材料应按照材质分类回收与再生利

用。

2.5.6 装修垃圾的处理

装修垃圾宜采用下列方式进行处理：

（1）废弃的石材、砖瓦可作为烧结砖的原料。

（2）废弃的混凝土、陶瓷可进行填埋或作为道路施工

的路基材料。

（3）废弃的涂料、油漆等应委托有相应危险废物经营

许可自制的单位进行处理。

2.5.7 各类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的实施见表 2-7。

表 2-7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实施表

序号 垃圾类别 投放处 收集处 运输 处理

1 可回收物
可回收物

投放容器

可回收物

收集点
专用车辆 再生资源利用企业

2 有害垃圾
有害垃圾

投放容器

有害垃圾

收集点
专用车辆 危险废物处理企业

3 厨余垃圾
厨余垃圾

投放容器

厨余垃圾

收集点
专用车辆 餐厨垃圾处理厂

4 其他垃圾
其他垃圾

投放容器

其他垃圾

收集点
专用车辆 焚烧发电厂或填埋场

5 大件垃圾 大件垃圾暂存点 专用车辆 大件垃圾处置中心

6 装修垃圾 装修垃圾暂存点 专用车辆
建筑垃圾消纳场

或危险废物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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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分类管理体系

3.1 组织保障

3.1.1 加强部署多方联动

（1）成立领导机构

成立省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省政府分

管领导担任，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

公室(设在省住房城乡建设厅)，从省生态环境厅、省商务厅、

省教育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市场监管局等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抽调人员集中办公，主要负责日常组织协调、联络调度、

业务指导、监督考核等工作，省级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另行印

发。省直相关部门要根据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活垃圾分类

管理。各市、县政府也要抽调相关人员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

并集中办公，负责所辖区域内的生活垃圾分类管理的具体事

务，同时指定专人定期向省级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报送工作进展情况。

（2）协同联动推进

省级相关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密切协作配合，形成工

作合力。住房城乡建设（环境卫生）部门负责对生活垃圾分

类工作的组织推进、检查指导和监督考核。教育部门负责将

生活垃圾分类相关知识纳入幼儿园、中小学、职业院校、高

等学校的专题教育和社会实践内容。财政部门负责对生活垃

圾分类收运处理系统的建设运行予以资金支持。生态环境部

门负责对有害垃圾收集后危险废物运输、处置环节的监管。

商务部门负责推进再生资源回收网点的布局及资源回收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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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建设。宣传部门（文明办）负责协调、组织和指导各类媒

体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其他单位要根据各自职责，

指导做好本行业生活垃圾分类相关工作。

（3）强化监督检查手段

建立多部门协同执法机制，明确牵头执法部门，梳理执

法流程，并将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工作列入执法目录中，

统筹部署收集、转运环节生活垃圾分类的执法和监管。各级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大对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的督查、指导、考核力度，通过公开监督举报电话、开

通微信投诉渠道等方式，倒逼相关责任单位做好分类管理工

作。定期汇总情况并通报排名，对成绩显著的予以表彰，对

推进不力的实行约谈问责，同时将考核结果提交相关部门作

为文明城市(单位、家庭、校园)、卫生城市的创建评比和省

直单位、市县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参考。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要开发建设智慧环卫信息化系统、省商务厅要开发建设再生

资源信息系统等，充分利用大数据、物联网等现代科技，整

合现有的智能监控装置、车载 GPS 设备等资源，对生活垃圾

分类的工作成效进行分析评估，并加强对不规范投放行为的

信用惩戒，进一步提升我省生活垃圾的管理水平。

3.1.2 明确责任强化落实

（1）明确管理责任人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行投放管理责任人制度，应当按照

下列规定明确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

①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的

办公和生产场所，由管理单位负责；

②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域，由物业服务企业负责；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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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自行管理的居住区域，由业主委员会负责；

③未实行物业管理和业主委员会管理的，属于城市居住

区的由所在地委员会负责；属于农村居住区的由村民委员会

负责；

④道路、广场、公园、公共绿地、公共水域等公共场所，

由管理单位或者其委托的单位负责；

⑤机场、客运站、轨道交通、港口、码头、船舶以及旅

游、文化、体育、娱乐、商业等公共场所，由经营管理单位

负责。

不能确定管理责任人的，由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负责，也可以由其另行确定并向责任区域公示；跨行

政区域的，由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环境卫生管理部门负

责，也可以由其另行确定并向责任区域公示。

（2）落实管理责任

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管理责任人的职责包括：

①建立具体生活垃圾日常分类管理制度；

②开展生活分类知识宣传，引导、监督单位和个人实施

生活垃圾分类；

③按照分类方法、分类标识设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点和

收集容器，并保持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容器正常使用；

④对不符合分类投放要求的行为予以劝告、制止；

⑤将分类投放的生活垃圾交由符合规定的单位分类收

集、运输、处置。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对所辖区域内管理责

任人履行管理责任的情况进行监督。

管理责任人按照规定履行管理职责的，有关单位和个人



- 29 -

应当予以配合。

3.1.3 规划先行示范引领

（1）坚持规划先行

省、各市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全程分

类、资源化利用、无害化处置作为编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规划、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重要内容，做好顶层设计。对于

新改扩建的建设项目，必须建设相应的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设

施，并和主体工程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和同步验收后交付使

用；对于已建成的住宅区、公共场所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

应进行改造或配置符合要求的环卫附属设施，使其满足垃圾

分类收集要求。重点推进生活垃圾焚烧项目、再生资源回收

利用项目、有害垃圾处置项目、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项目的

规划布局和建设，确保规划建设的生活垃圾分类处理项目尽

快落地。

（2）强化示范引领

地级市应以区、镇为单位开展试点，把试点打造成为可

供参观、学习的观摩点。其他市、县应尽快推进生活垃圾分

类试点工作。通过梳理成功的典型案例，发挥示范社区、示

范街道（乡镇）等模范带头作用，将好的做法和模式复制推

广，逐步实现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全覆盖。

（3）公共机构率先实施

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学校、科研、文化、出版、广播电

视等事业单位，协会、学会、联合会等社团组织，主要旅游

景区、车站、机场、码头、体育场馆、演出场馆等公共场所

率先实施生活垃圾分类。鼓励和引导国有企业、宾馆、饭店、

酒店、购物中心、超市、农贸市场、商用写字楼等经营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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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照公共机构和场所积极落实生活垃圾分类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应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宣传、优先使用循环再生办

公用品并推广无纸化办公，引导群众参与生活垃圾分类。

3.1.4 保障资金提高效益

各市县财政部门应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所需经费纳入

年度财政预算，合理安排资金，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教育、

生活垃圾分类收运设备及终端处理设施建设提供足额的资

金保障。有条件的市、县可在一定时期内对分类工作有明显

成效的单位、企业、个人给予表扬或奖励，具体办法由市县

政府确定。

要创新投融资模式，依法依规拓宽资金投入渠道，鼓

励社会资本参与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积极运用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探索特许经营、政府购买

服务等方式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加大投资力度，积极争

取中央预算内相关资金支持，促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

和无害化处理。

单位和个人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依据市、县人民

政府确定的收费标准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有条件的地方可

以逐步建立计量收费、分类计价的生活垃圾收费制度，逐步

提高居民生活垃圾分类积极性。

3.2 宣传教育

3.2.1 党政机关率先垂范

党政机关要带头积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的系列宣传活

动，通过召开《条例》宣贯培训班、开展“垃圾分类进机关”、

举办相关主题实践活动等形式，提高干部职工参与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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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的自觉性、主动性和积极性，动员机关干部带头做好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各级机关事务管理部门要精心组织，指导

各部门开展多种形式宣传和实践活动。

3.2.2 媒体舆论营造氛围

充分利用全媒体、融媒体等新闻媒体，既要介绍省内外

垃圾分类工作的成功经验和典型做法，又要大力科普生活垃

圾分类专业知识，形成全方位、多层面的宣传氛围，不断增

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的时效性和影响力。通过开设公众号、

入户宣传、派发传单、现场引导等形式，调动人民群众参与

的积极性，营造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鼓励广大党员干部

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带头宣传、推广、践行垃圾分类，

引导群众自觉主动参与垃圾分类。

3.2.3 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共青团、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广泛培养环保社会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创新工作和活动模

式，不断提升专业性和社会性，深入基层社区开展垃圾分类

知识宣传、引导和服务等志愿活动，面向广大家庭传播生态

文明思想和理念，逐步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参与

率，最大限度地凝聚全民参与生活垃圾分类的强大力量，齐

心协力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3.2.4 夯实校园教育基础

把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等

知识纳入幼儿园、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学校的专题教育

和社会实践内容。充分利用课外活动、知识竞赛、益智游戏

等活动，培养学生树立生活垃圾分类的理念，实现“教育一

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良好效果。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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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校将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纳入教育教学内容，进一步强化党

政领导干部的生态环保理念。

3.3 源头减量

积极倡导集约、节约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推进生活垃圾

源头减量。各市、县人民政府应积极转变产品生产方式和居

民生活方式，从产品的生产、包装、流通、消费和回收处理

全生命周期进行统筹，提倡节约资源、物尽其用。

鼓励居民采用专用容器盛放厨余垃圾，减少不可降解的

塑料袋的使用。集贸市场、超市、食堂、餐饮单位以及城乡

居住区可以安装符合标准的小型厨余垃圾处置设备，就地处

置厨余垃圾。各级农业农村、商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果蔬生

产基地、农贸市场、超市的管理，倡导净菜和洁净农副产品

进城。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在餐饮服务场所设置节俭消费标

识，不得主动向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如有需要，应

执行有偿使用原则。

物流、邮政、快递和电子商务企业在开展寄递等业务时，

应当实行包装物的减量化和再利用，推广使用环保箱（袋）

等环保包装。鼓励通过计价优惠、押金返还等方式对产品和

包装物进行重复利用，提高包装物的回收利用率。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实行绿色

办公，优先采购、使用可以循环利用、资源化利用的办公用

品，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推广无纸化办公，内部办公

场所不得使用一次性杯具。鼓励社会团体、企业节约使用和

重复利用办公用品，减少使用一次性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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